郑州轻工业学院2017年7-12月精神文明奖全额发放

情况一览表（表一）

单位：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	姓   名
	发放月份
	应发金额
	备注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

注意事项：

1、请各单位对照郑轻院党[2015]11号文件要求如实填写，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后报校文明办。

2、此表为全额发放人员，如有扣发、减发、停发人员请填表二(含学校外聘人员)。
